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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內容著作權屬「財團法

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大

學入學考試中心」，歡迎參考

或適當引用，引用時請註明出

處；如欲大規模複製，請事先

取得本中心書面同意；但如涉

及商業利益，則不在同意使用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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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分科測驗報名、考試日期

報名日期 : 111.06.09(四)-06.20(一)

考試日期 : 111.07.11(一)-07.12(二)

7月11日
（星期一）

7月12日
（星期二） 備 註

上午

08：35 預備鈴響（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 09:00截止入場
09:40始可離場08:40 - 10:00 物 理 歷 史

10：45 預備鈴響（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 11:10截止入場
11:50始可離場10:50 - 12:10 化 學 地 理

下午

01：55 預備鈴響（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 02:20截止入場
03:00始可離場02:00 - 03:20 數學甲 公民與社會

04：05 預備鈴響（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 04:30截止入場
05:10始可離場04:10 - 05:30 生 物 --



111學年度分科測驗試務作業期程緊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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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應屆畢業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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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中應屆畢業生報名 (簡章p.6)

(1)111分科測驗報名日期 : 111.06.09(四)-06.20(一)

(2)三年級應屆畢業生取得畢業證書者 : 可採學校集體報名或個別報名，

僅能二擇一

(3)三年級應屆畢業生未取得畢業證書者 : 一律採學校集體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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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報名方式作業說明

類別 作業說明
學校集體報名

個別報名
集報 集轉個

報名

系統開放時間_前置作業 05.19(四)－06.20(一) 無

系統開放時間_正式報名 06.09(四)－06.20(一) 06.15(三)－06.20(一) 06.09(四)－06.20(一)

報名資料_基本資料 學校上傳
考生至報名系統填寫

報名資料_報考資料 學校上傳 考生至報名系統填寫

資料修改_基本資料 學校協助修改
考生至報名系統修改

資料修改_報考資料 學校協助修改 考生至報名系統修改

基本作業費(未含考科報名費) 200元 200元 250元

繳費方式 學校集體繳費 考生自行繳費 考生自行繳費

考試

考場安排 同校考生較有機會安排在相同考場應試
可能不會與同校考生在

相同考場應試

應試號碼、試場公告
1.檔案以電子郵件傳至學校；

2.考生自行查詢
考生自行查詢

入場識別證、口罩(因應疫情) 寄至考生通訊地址

集報考生服務隊(因應疫情、一般考生) 依該校在該考場考生數計算 ？？？

成績
紙本成績通知單 寄至考生通訊地址

成績電子檔 以電子郵件傳至學校 無

考試分發相關事項
學力證明 無須上傳至分發會 考生自行上傳至考分會

錄取資料電子檔 學校可一次下載本校學生錄取資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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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屆畢業生報考流程圖
有畢業
證書之
應屆
畢業生

集體報名

依學校規定
時間內完成
報名，各項
作業由學校
協助完成，
考生確認

學校可取得考生
應考資訊及考後

成績資料

錯過學校內部
報名作業時間

由學校於集體報名系統
內集轉個功能註記考生

學校註記後
考生進入考生專區

考生是否同意
集轉個註記

考生於個別報名系統填寫報考資料與繳費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個別報名

個別報名系統
填寫報考資料

與繳費

至考分會網站
上傳學力證明
文件(6/1~21)

111分科
測驗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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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A

Q1 : 我是應屆畢業生，分科報名期間由6/9到6/20，我已經不在學校，如何報名？

A1 : 在111分科測驗，持有畢業證書的應屆畢業生可以選擇以集體報名方式，即

由原就讀學校協助報名，或是選擇以個別報名方式報名；應屆畢業生如未持

有畢業證書，則需由就讀學校集體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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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A(集報單位常見問題)

Q2 :

A2 :

集報單位承辦老師忘記按確認報名，導致未更新至最新版本

只要在報名期間內，集報單位承辦老師都可以在報名系統更新資料，但請

於完成後，務必點選確認報名按鈕(報名系統會有提示)，但僅限在報名期間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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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A(集報單位常見問題)

Q3 :

A3 :

集報單位錯植考生或錯植科目，欲報名考生沒有報名到，或刪錯考生

請承辦老師務必確認考生人數、考生姓名、考科是否正確；有異動時請再次核對

是否正確。(限在報名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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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A(個別報名常見問題)

Q4 :

A4 :

考生相片、身分證正面影像檔上傳錯誤

較常發生格式不符(iphone相機預設格式可能不符合)、檔案過大、大頭照

相片與身分證正面影像檔相反，影像解析度不足、嚴重反光等，上傳前請

檢視避免以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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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A(個別報名常見問題)

Q5 :

A5 :

低收、中低收證明文件影像檔案不正確

較常發生年度或類別不相符、證明文件內無考生資訊、影像解析度不佳

及嚴重反光等，上傳前請避免以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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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A(繳費相關問題)

Q6 :

A6 :

如已報完名也已經繳費，還想異動(增加或減少)考科怎麼辦?
(僅限報名期限內可異動)

若為集報，由集報單位於集體報名作業系統修正後，須重新點選確認報名，
確保資料更新至本中心系統，並可使用系統內空白繳費單至金融單位或ATM
繳交差額。

若為個報，因考生個人虛擬帳號僅能使用一次，故請考生謹慎考量後再進行
繳費。考生欲減少考科，請至報名系統內修改報名資料，並至本中心首頁下
載專區，下載報名費退費申請表，並依照申請表上類別勾選溢繳報名費辦理
退費；如要新增考科，於系統修改考科資料後，須補繳報名費用，請至郵局
購買報名費「差額之郵政匯票」，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考試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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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A(繳費相關問題)

Q7 :

A7 :

若匯款超過半日後沒在系統上顯示已繳金額

請確認是否有確實扣款成功，常見狀況為未開啟非約定轉帳、帳號輸入

錯誤、帳戶餘額不足、或因金融機構異常將款項退還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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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重要提醒

請學校協助逐一確認欲參加

分科測驗考試且已取得畢業

證書的應屆畢業生，將採取

「學校集體報名」或「個別

報名」等何種方式報名，避

免錯過分科測驗考試報名時

間(111.06.09-06.20)而未

完成報名作業。



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
應考服務0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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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簡章pp.15-20)

項目 報名/申請期程

分科測驗報名 111.06.09(四)-20(一)

一般及輔具項目申請 111.06.09(四)-20(一)

特殊項目申請 111.06.06(一)-16(四)[111.05.26(四)-06.16(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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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殊項目申請(簡章pp.16-17)

(1)111.05.26(四)-06.16(四)查詢學測審查結果

學科能力測驗考科 分科測驗考科

數學A、數學B 數學甲

自然 物理、化學、生物

社會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申請全部沿用學測審查結果：考生不需另外填寫應考服務需求表或檢附文件
，本會依對應考科提供特殊項目應考服務。
因學測與分科測驗報名科目無法對應，申請分科測驗考科：考生需繳交應考
服務需求表，無須檢附其他文件。

申請變更或新增特殊項目：考生除需繳交應考服務需求表，並應檢附新事證
或新病況且須與學測時所提供審查資料不同。

(2)考生若於學測時未申請特殊項目應考服務，或未報名學測，需檢附完整申請表
件，於受理日期內提出申請。



111分科測驗簡章公告時間
0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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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分科測驗簡章公告時間

(1)網路版 : 111.03.30(三)10:30於大考中心首頁「111學年度考試簡章(分科測驗)」

專區點選簡章，可自由瀏覽、下載

(2)網路有聲版 : 111.04.07(四)10:00於大考中心首頁「111學年度考試簡章(分科

測驗)」專區點選有聲版

(3)紙本簡章 : 免費索取，索取期限自111.04.12(二)-07.10(日)，可至大考中心網

頁下載專區或於大考中心首頁「111學年度考試簡章(分科測驗)」專

區點選簡章索取，下載並填寫「111學年度考試簡章(分科測驗)索取

申請單」。相關索取訊息請參閱分科測驗簡章封底

(4)111.03.30(三)已發函學測集報單位上述事項，並檢附簡章PDF檔



111分科測驗級分計算
0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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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測驗60級分之計算(簡章p.4)

平均原得總分 : 以分科測驗各科到考考生，前1%考生成績加總除以前1%考

生數，分數呈現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第三位4捨5入

級距 : 由平均原得總分除以60，分數呈現至小數點後第五位，第六位4捨5入，

並以由下而上計算級分。

例 : 若前1%平均原得總分為90.00，則級距為90.00/60=1.50000

原得總分為0分，則為0級分

原得總分大於0分小於等於1.5分，則為1級分

原得總分大於88.5分至100分，則為60級分



學測用於分發入學級分計算
0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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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成績用於分發入學相關事宜

•學測使用於分發入學採計之成績表示採級分制，各科最高為60級
分。(簡章p.5)

•分科測驗成績公布當日，同步提供到考分科測驗任一考科之所有
考生，在學測各考科60級分制下的級分人數百分比累計表。(簡章
p.23)

•學測成績使用於分發入學檢定時，依分發入學招生簡章規定，各
科成績以15級分制計算，檢定標準為15級分制之頂、前、均、後、
底五標。成績計算方式詳見本會111學年度考試簡章（英聽、學
測）。(簡章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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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成績轉換為60級分制之計算(簡章p.5)

平均原得總分 : 以學測各科到考考生，前1%考生原得總分加總除以前1%考

生數，分數呈現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第三位4捨5入

級距 : 由平均原得總分除以60，分數呈現至小數點後第五位，第六位4捨5入，

並以由下而上計算級分。

例 : 若前1%平均原得總分為96.00，則級距為96.00/60=1.60000

原得總分為0分，則為0級分

原得總分大於0分小於等於1.6分，則為1級分

原得總分大於94.4分至100分，則為60級分



學測15級分制與60級分制
對應及違規扣分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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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測15級分制與60級分制成績之對應(簡章p.5)

學測各科使用於繁星推薦、申請入學與分發入學檢定
之成績

學測各科使用於分發入學採計之成績

15級分制 60級分制

15 57、58、59、60
14 53、54、55、56
13 49、50、51、52
12 45、46、47、48
11 41、42、43、44
10 37、38、39、40
9 33、34、35、36
8 29、30、31、32
7 25、26、27、28
6 21、22、23、24
5 17、18、19、20
4 13、14、15、16
3 9、10、11、12
2 5、6、7、8
1 1、2、3、4

註 :上述對照表可直接用於學測成績未扣減級分情形。若某考生於學測某考科有違規情事，則先以該生該科原得總分計算60級分制下的級
分數後，再依該違規情事所對應之分科測驗簡章違規處理辦法扣減級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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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科測驗違規扣分原則

依過往違規處理辦法指考扣分比例轉換成分科測驗60級分之扣減級分(採4捨5入)

指考 分科測驗(60級分)

扣減分數 比例 依指考比例換算級分 簡章扣減級分

2 2% 1.2 1

5 5% 3 3

7 7% 4.2 4

10 10%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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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測違規於60級分制下扣分舉例 (簡章p.5)

依111學年度考試簡章（英聽、學測）之違規處理辦法，未攜帶應試有效證件

應扣減學測該節成績1級分，某考生於某考科原得12級分，因違規扣分後成績

為11級分（以15級分制表示）。當轉換為60級分制時，12級分對應45〜48級

分間，但依111學年度考試簡章（分科測驗）之違規處理辦法，未攜帶應試有

效證件應扣減該節成績1級分，故該生該科成績表示應在44〜47級分間。

另如：甲生在學測英文節次，考試結束鈴聲響畢仍繼續作答，其他考生依規定

立即停止作答，依違規處理辦法第18條，就甲生違規情節，假設決議其違反

第18條第一項第二款，扣減學測英文2級分。後甲生報考分科測驗，若英文未

依分科測驗簡章同條款扣減級分，甲生在考試結束鈴聲響畢仍繼續作答的違規

行為（有較多的作答時間），使甲生拿到較高分數，相較於其他遵守考試規定

的考生，將會產生分發入學管道採計考科成績的公平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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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測簡章違規處理辦法第23條第3項(英、學簡章p.41)

學測成績作為分發入學採計使用時，若考生有違規事項，將於各節

成績經轉換後，依111學年度分科測驗簡章違規處理辦法所列之處

置，提供扣減後之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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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測違規用於分發入學採計扣分原則與提醒
(簡章p.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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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測違規用於分發入學採計扣分原則與提醒

(1)p.Ⅲ : 分科測驗違規扣分依原指考違規扣分比例轉換，小數點後四捨五入，原
指考扣分2分、5分、7分、10分，分科測驗對照為1級分、3級分、4級分、
6級分。

(2)p.35 : 學測成績使用於分發入學採計時，若考生於學測應試時有違規事項，依據
本辦法處理。1

(3)p.35 : 1 若某考生於學測某考科違反試場規則，該情事依分科測驗簡章應扣減1
級分。假設該生該考科原得總分在60級分制下得47級分，則依分科測驗
簡章之違規處理辦法扣減1級分後，實得級分為46級分。



分科測驗成績公布與複查
0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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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績公布

(1)111.07.27(三)公告及寄發成績通知單，含分科測驗各科成績與學測使用於

分發入學採計之成績（即考生報考學測之所有考科成績以60級分制呈現）

(2)分科測驗成績公布當日，同步提供到考分科測驗任一考科之所有考生，在

分科測驗及學測各考科60級分制下的級分人數百分比累計表

(簡章p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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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績複查(簡章p.23)

考生複查成績以分科測驗考科為限，

並限用網路申請，其他方式概不受

理



學測15級分轉換成60級分查詢
08

37

111.04.07(四)10:00開放網路查詢
及電話語音(02-23643677)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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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15級分制與60級分制成績系統查詢路徑
路徑1

路徑2



111分科測驗命題原則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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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分科測驗命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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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分科測驗各考科評量知識基本題占比將與近年指考各考科相彷

• 111分科測驗各考科文字量會以近年指考各考科平均文字量為原則

• 111分科測驗非選題作答方式將以近年指考非選題型作答方式為主，

採簡答、計算、說明等方式，視需要增加簡單繪圖、表格填寫等

• 111分科測驗各科非選題占分會以分科測驗考試說明下限為依據，

但以不低於近年指考非選占分為原則



重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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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預備鈴響就座後請核對答題卷上
應試號碼、姓名與座位標示單是
否吻合

請於考試開始鈴響後才可劃記與
簽名，未簽名者扣減該節成績1
級分

請勿污損或破壞答題卷上的
應試號碼
姓名
條碼
定位點記號

答題卷無法掃描辨識之內容不予
計分

定位點記號

應試號碼 考生姓名 條碼



43

答題卷、試題本擺放方式
答題卷置於試題本下方

並正面朝上直放

答題卷之應試號碼及
考生簽名欄位須能清楚目視

試題本橫放，
其裝訂側邊朝向考生

提供監試人

員擺放方式

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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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卷、試題本擺放方式
(預備鈴響考生入場就座後置考試開始前，答題卷可看到的部分)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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